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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市濠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3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概况

汕头市濠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设机构 10 个，分别为办

公室、事业单位人事管理股、工资福利股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股、

社会保险股、工伤股、劳动就业管理办公室、培训教育股、劳动保

障管理股、调解仲裁管理股。行政编制 22名，设局长 1名，副局长

3 名；正股级领导职数 10 名，副股级领导职数 4 名。核定机关聘用

人员数 3 名。2023 年底实有在职人员 25 人，退休人员 16 人。下属

事业单位 2 个，濠江区人力资源与就业服务中心为独立核算单位，

核定事业编制 13 名、购买服务人员数 1 名，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

2 名；正股级领导职数 2 名，副股级领导职数 1 名，2023 年底实际

在职人员 14 名。濠江区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，非独立核算事业单

位，核定事业编制 5 名、购买服务人员数 1 名，2023 年底实际在职

人员 6名，预算由局编制，纳入局机关一并核算。

（二）部门绩效目标

结合濠江区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特征，坚定“产业强区”发展

路径，全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。争取 2023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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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城镇新增就业 2800 人，全年举办公益类招聘会 4 场以上，职业

指导下基层活动 3 场以上。结合区内以海上风电为主导的新能源产

业起势迅猛趋势，重点为区内风电企业、水产冷链企业和周边院校

搭建对接平台，推动双方在学生就业、人才培养、产学融合方面开

展深度合作。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扩面提质，拓

宽技能人才和专技人才职业发展贯通通道，促进高层次、高技能人

才队伍建设。围绕区内产业发展需求，统筹推进三项工程高质量发

展，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合作，寻求专业设置对接产业发展的机会，

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布局精准匹配、深度匹配。

二、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

1．评价原则、评价方法 

根据国家及省市有关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规定，本次评价工作

遵循目标导向性原则、科学客观性原则和公平公正性原则，结合本

项目特点，根据区人社局提供的资料，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

较法、问卷调查法、抽样调查法等，用定量指标分析，并辅以部分

定性分析，对区人社局 2023年部门整体绩效进行综合评估。

2．评价标准

本次评价主要基于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结合

本项目的特点及具体情况，以部门预算绩效结果为导向，确定评价

内容并相应选设指标及权重。评价指标体系由自评情况、管理效率、

履职效能三部分组成。指标的分数分配比例为：自评占 4% ，管理

占 51% 、履职占 45%，三项合计 10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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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评价结论

依据既定评价指标体系，客观评价汕头市濠江区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 2023 年度部门整体绩效情况。区人社局积极配合绩效评价

工作，提供绩效评价相关的资料。通过分析自评情况、项目相关资

料、现场抽查和问卷调查等，从自评、管理、履职 3 个一级指标、

13 个二级指标、26 个三级指标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，项目基本上实

现了既定目标，但管理有待提升加强。经过对评价指标的量化反映，

综合评价得分为 80.45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。

评价情况总表

评价因素 分值 评价得分 得分率

评价总得分 100 80.45 80.45%

一、自评情况 4 3.00 75.00%

二、管理效率 51 34.25 67.16%

三、履职效能 45 43.20 96.00%

四、存在问题（略）

（一）自评报告质量有待提高

（二）预算编制有待提升

（三）绩效目标需进一步细化

（四）支出管理有待加强

（五）内部管理制度需进一步健全

（六）绩效信息未按要求公开

（七）资产管理有待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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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采购管理有待加强

（九）项目有待加强管理

（十）项目流程及政策知晓率有待优化

（十一）部分补贴政策持续效益不足

五、相关建议（略）

（一）加强部门预算管理意识

（二）提高全面预算绩效目标管理意识

（三）加强资金使用的规范化管理

（四）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

（五）推进绩效信息公开透明

（六）健全资产管理

（七）健全采购内控制度

（八）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

（九）优化操作流程,加大政策宣传力度

（十）多渠道多举措普惠创业人群


